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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連交易

鷹普航空根據員工持股計劃發行股份

向僱員持股平台發行鷹普航空股份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二六年六月二十二日，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鷹普航

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鷹普航空」）根據鷹普航空於二零二六年六月二十二日採納

的一項員工持股計劃（「員工持股計劃」）向作為特定僱員持股平台而設立的合夥企

業配發及發行合共 40,597,600股新股份，佔鷹普航空股權約 4.88%，總代價為人民

幣120.4百萬元（「認購代價」）。

員工持股計劃的主要目標是建立及完善鷹普航空的長期激勵機制，以及吸引及留

聘優秀人才。透過有效激勵鷹普航空及本集團的主要管理層、核心技術人員及其

他骨幹人員，員工持股計劃旨在使股東、鷹普航空、本集團以及個別管理人員的

利益更為一致，從而促進鷹普航空及本集團的長遠可持續發展。

根據員工持股計劃，合共 133名合資格承授人已獲授權利，以於配發及發行鷹普

航空股份完成後認購最終持有鷹普航空股份的合夥企業的財產份額，以參與成立

相關合夥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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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合夥企業

於二零二六年六月十一日，合夥企業已告成立，並由執行董事陸瑞博先生作為普

通合夥人及一名承授人，其餘合共 132名其他承授人根據員工持股計劃認購相關

合夥企業的財產份額，藉此成為相關合夥企業的有限合夥人。根據員工持股計劃

的規則，承授人認購的財產份額須受員工持股計劃及各承授人將簽訂的相關有限

合夥協議所載的禁售限制規限。於本公告日期，承授人已根據員工持股計劃的條

款，就有限合夥財產份額支付每股人民幣 2.965元的適用認購價，其總額相等於認

購代價。認購代價乃基於獨立估值師於二零二六年五月十六日所作出鷹普航空的

估值人民幣2,347.0百萬元（「鷹普航空估值」）而釐定。

部分承授人為本公司關連人士（「關連承授人」）。關連承授人及彼等認購合夥企業

的詳情如下：

關連承授人姓名 與本公司的關係

所認購

有限合夥

財產份額

數目 認購代價

相當於

佔鷹普航空

股本百分比

（百萬人民幣）

陸瑞博先生 執行董事 3,035,400 9.0 0.36

余躍鵬先生 執行董事 1,517,600 4.5 0.18

朱力微女士 執行董事及鷹普

航空僱員

337,200 1.0 0.04

王東先生 執行董事 1,214,000 3.6 0.15

小計 6,104,200 18.1 0.73

其他鷹普航空僱員

（共37名）

僱員 9,054,400 26.9 1.09

其他非鷹普航空僱員

（共92名）

僱員 25,439,000 75.4 3.06

小計 34,493,400 102.3 4.15

總計 40,597,600 120.4 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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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員工持股計劃的計劃規則，於鷹普航空完成上市（「上市」）及相關合夥協議所

載轉讓限制獲全面解除之前，承授人不得出售或轉讓其於相關合夥企業的有限合

夥權益。根據中國適用證券法律法規及合夥協議，財產份額須受下列禁售期規

限，於該期間內，該等權益不得轉讓或出售：

日期

受禁售所限的

有限合夥財產

份額百分比

上市後3年 100%

上市後4年 60%

上市後5年 30%

上市後6年 0%

配發及發行鷹普航空股份的理由及裨益

配發和發行鷹普航空的股份實質上使合夥企業能夠持有鷹普航空的股權，從而使

承授人能夠間接持有鷹普航空的權益。此外，本集團持續評估分拆鷹普航空並獨

立上市的可能性。員工持股計劃在此關鍵時期成為留聘核心人才及確保管理穩定

的重要機制。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從促進業務可持續性及穩定性的

角度而言，透過使承授人的個人利益與鷹普航空及本集團的長期增長配合一致，

授出事項對鷹普航空、本公司及股東整體有利且符合其利益。認購代價所得款項

淨額（經扣除所有費用、成本及開支後）約為人民幣120.3百萬元。鷹普航空擬將該

等資金用於支持未來產能及工藝類別的擴充，為航空板塊的長期可持續發展作出

前瞻性部署，以及用作一般營運資金。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向合夥企業配發及發行鷹普航空股份乃按正常

商業條款進行，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整體利益。除陸瑞博先生、

余躍鵬先生、朱力微女士及王東先生因於合夥企業中擁有重大權益，因而就批准

有關配發及發行的決議案放棄投票外，概無董事須就批准有關配發及發行的決議

案放棄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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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本公司及鷹普航空的資料

本公司為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其股份自二零一九年六月二十八

日起於聯交所主板上市。本集團主要從事製造高精密度、高複雜度、性能關鍵的

鑄件、機加工零部件和液壓擺線馬達，應用於多元化的終端市場。本集團經營三

個業務分部，即多元化工業、汽車、航空、能源及醫療，並在中國、墨西哥、土

耳其、德國及捷克共和國設有 21個生產工廠。鷹普航空為本公司在中國成立的間

接全資附屬公司，主要從事製造航空、能源及醫療領域的高精密度、高複雜度、

性能關鍵的鑄件及機加工零部件，並經營 6個生產工廠，其中 4個位於中國， 2個

位於墨西哥。

上市規則的涵義

由於鷹普航空不被視為本公司的主要附屬公司（定義見上市規則第17.14條），因此

採納員工持股計劃設立合夥企業無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7章所載規定。

於本公告日期，各合夥企業的普通合夥人為陸瑞博先生，其為執行董事。因此，

各合夥企業為陸瑞博先生的聯繫人，故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章屬本公司關連人

士。此外，若干承授人（即陸瑞博先生、余躍鵬先生、朱力微女士及王東先生）亦

為執行董事，故屬本公司關連人士。

因此，向合夥企業配發及發行鷹普航空股份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章構成本公司的

關連交易。由於就發行鷹普航空股份而言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高於 0.1%但低於

5%，故該等交易須遵守申報及公告規定，惟獲豁免遵守上市規則第 14A章項下的

通函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由於預期本公司於鷹普航空的實際權益將因發行鷹普航空股份而由 100%減少至

95.12%，發行鷹普航空股份亦構成本公司上市規則第 14章項下的視作出售。由於

該發行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高於 0.1%但低於 5%，其無須遵守上市規則第 14章項

下的任何公告、申報或股東批准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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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於本公告中，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本公司」 指 鷹普精密工業有限公司，一家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

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關連人士」 指 具上市規則所賦予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員工持股計劃」 指 鷹普航空於二零二六年六月二十二日採納的員工持股

計劃

「承授人」 指 根據員工持股計劃獲選的承授人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鷹普航空」 指 鷹普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於中國成立的公司，為

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鷹普航空股份」 指 鷹普航空註冊資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幣1.0元的普通股

「獨立估值師」 指 中水致遠資產評估有限公司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經不時修訂）

「合夥企業」 指 五間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的統稱，作為員工持

股計劃的平台，分別為 (i)鷹普致遠壹號投資（無錫）合

夥企業（有限合夥）、 (ii)鷹普致遠貳號投資（無錫）合

夥企業（有限合夥）、 (iii)鷹普致遠叁號投資（無錫）合

夥企業（有限合夥）、 (iv)鷹航致遠壹號投資（無錫）合

夥企業（有限合夥）及 (v)鷹航致遠貳號投資（無錫）合

夥企業（有限合夥）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港、中國

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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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 指 本公司股份持有人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認購代價」 指 承授人支付╱應付的總代價

「附屬公司」 指 具上市規則所賦予涵義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鷹普精密工業有限公司

主席

陸瑞博

香港，二零二六年六月二十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四名執行董事，即陸瑞博先生、余躍鵬先生、朱力微

女士及王東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嚴震銘博士、李小明先生及周駱

美琪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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